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元发﹝2019﹞7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部门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主要职能。
主要承担的职能和工作任务包括:保护与合理利用全县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规范全县国土资源管理秩序，优化配置全县国土资源，规范全县国土资源权属管理，承担全县耕地保护，提供全县土地利用工资数据,节约集约利用全县土地资源，规范全县国土资源市场秩序，负责全县矿产资源开发管理，负责全县地质勘查行业和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承担全县地质环境保护及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和治理，依法征收资源收益、规范、监督资金使用拟定全县土地、矿产资源参与经济调控的措施，拟定县级基础测绘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制定全县国土资源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划、计划，推进国土资源信息化和信息资料的公共服务。
2、机构人员情况。
[bookmark: _GoBack]单位名称：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单位性质：行政机关，单位规格：正科级，年末实有人数96人
 3、资产情况。
我部门固定资产1000.82593万元，其中:房屋构筑物402.36593万元 ，车辆53.58万元，其他固定资产544.88万元。
（2）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本部门2025年度专项资金预算(调整后)53308.705815万元，涉及项目87个，全年预算执行数:50723.255671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1、贯彻执行土地管理、矿产资源管理、地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负责全县国土资源行政执法工作，调处土地使用权、采矿权权属纠纷，查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
绩效目标: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对县级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制止违法行为。对违法乱占土地、矿产案件依法查处，开展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协调、联络土地督察机构，确保土地不违法、不流失、不浪费。绩效目标达到 100%。违法案件办结率绩效目标达到100%。
2、全县地籍地政管理工作。负责全县的集体土地登记，土地初始登记，土地变更，注销和其他登记，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
绩效目标:针对县级土地利用现状变化调查和检查，更新县级土地调查数据库，生成增量数据包，开展县级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绩效目标达到100%。组织全县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完成率达到 95%以上。
3、拟定全县土地使用权规划、出让、租赁、作价出资、转让、交易、政府收购、储备的管理办法和乡镇村用地的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指导农村集体非农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管理;指导基准地价、标定地价评测;审查土地评估机构资格，确认和备案土地使用权价格。
绩效目标:对全县地价和土地市场进行动态监测，为县政府宏观调控和稳定土地市场提供决策依据;掌握评价土地利用现状和节约集约程度，为科学管地用地提供依据。监测分析土地市场和地价动态。完成每年市政府下达的补充耕地任务，及满足本县耕地占补平衡。绩效目标达到 100%。全县总量平衡准确数据占报备数据的比例达到95%以上。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为做好2025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我局成立了分管领导任组长，办公室、土地储备中心、用地审批股、耕地规划保护股、生态修复股、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不动产登记中心、森林保护股、空间规划股等相关股室、事业单位负责人为组员的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此次绩效自评的牵头组织。审核、汇总，各相关股室负责所管理项目的绩效自评。结合去年该项工作经验，确保此项工作能够保质保量完成。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为提高自评结果的客观公正性，本着科学规范、客观公正。注重实效的原则，领导小组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作进行了周密部署，转发了《元氏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6年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明确了绩效自评的方法、步骤，对自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财务股及各相关股室接到通知后按照自评方案要求，积极做好数据收集、现场核查、满意度调查等相关工作，及时提供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相关材料，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自评工作。说明评价资料收集、评价过程、评价工作管理组织等情况。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一）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从上述绩效指标实现程度可以看出，2025年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体绩效目标、各分项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均圆满完成。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产出数量指标分析：1、日常巡查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2、组织全县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完成率（%）达到90%以上。3、征迁安置过渡费发放补助人数（户）386.00户。4、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万亩）2.5万亩。5、聘用森林防火重点乡镇护林员62	人。6、环城绿化林带建设面积35.56亩。7、人工造林完成上级下达全年任务1000亩，创建省级森林乡村1个，森林质量提升村5个。8、完成国家级公益林补助资金6.7482万亩。9、完成4株濒危一级保护古树名木的抢救复壮实施工作。10、对项目区600亩核桃树提质增效。				
2、产出质量指标分析：数据准确率达到95%，按时完成任务达到95%以上，造林完成面积合格率90%
3、产出时效指标分析：及时拨付达到95%以上。
4、产出成本指标分析：项目支出成本控制在预算内，且符合国家或相关部门支出标准。
5、效益指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指标。开展的各项工作有效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6、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95%以上，较满意。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优秀等级。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部门对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重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建议:县财政加大对自然资源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强化整体支出绩效管理，推进元氏县自然资源高质量发展。
改进措施:一是加强绩效目标的刚性约束，把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衡量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和工作完成情况的重要依据;二是加强对绩效的全程跟踪定期对绩效目标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及时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三是要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把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加强改进管理、调整资金支出方向和安排下一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签字

	1
	周海燕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党组成员
	

	2
	曹文楷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办公室主任
	

	3
	张国辉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土地储备中心负责人
	

	4
	耿少辉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用地审批股股长
	

	5
	周倩坤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发中心主任
	

	6
	王胜乾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人
	

	7
	侯立波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森林保护股股长
	

	8
	赵彦杰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土空间规划股股长
	

	9
	王立波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耕地规划保护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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